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2021年财政预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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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1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经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京编办事〔2010〕58号）批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事业编制29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1正2副，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目前，实有在编工作人员31名，借调副中心工程办6人职数单列。科技促进中心下设6个科室，分别为综合办公室、项目管理与政策研究室、绿色建筑与科技推广室、住宅产业化办公室、示范工程管理室、新农村建设管理室。2017年9月,经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批准将我中心纳入规范管理单位（京人社录函〔2017〕140号文件）。
根据京编办事〔2010〕58号文件，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
承担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示范工程与绿色建筑等项目的申报、评审、指导服务等事务性工作；承担工程建设工法的申报、评审等事务性工作；承担住房和城乡建设地方性标准的编制、宣传、培训和技术交流服务工作；承担住宅产业化技术研究、政策研究、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等工作；承担新型抗震节能农居示范工程建设、农居抗震节能改造等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承担对农村干部和建筑人员进行村镇工程建设科技培训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行政编制0人，实际0人；事业编制29人，实际31人；聘用人员0人。离退休人员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4人。
二、2021年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
（一）2021年收入预算1334.18万元，比2020年1300.37万元增加33.81万元，增长2.6%。其中：财政拨款1334.18万元，统筹使用结余资金安排预算0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二）2021年支出预算1334.18万元，比2020年1300.37万元增加33.81万元，增长2.6%。主要原因是人员增长、正常晋级晋档及落实国家有关工资政策。其中,基本支出预算1029.41万元，占总支出预算77.16%；项目支出预算304.77万元，占总支出预算22.84%。
三、主要支出情况
2021年单位预算项目支出主要用于:装配式建筑管理、交流推广与技术、绿色建筑评价管理和服务、北京市示范工程管理、2021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检查、2021年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北京市装配式建筑系统集成研究、2021年示范工程及工法、新农村建设等。
四、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5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1年预算数0万元。
2、公务接待费。2021年预算数0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1年预算数2.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21年预算数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1年预算数2.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加油1.33万元，公务用车维修0.43万元，公务用车保险0.42万元，其他0.32万元。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1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4.9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4.93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本单位不在政府购买服务统计范围之内。
（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本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1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8个，占全部预算项目8个的10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304.77万元，占本单位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100%。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1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1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共有车辆1台，15.78万元；无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无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单位当年单位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要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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